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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點值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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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第2季-點值結算

分區

季別
台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局

101Q2

浮動
點值

0.9611 1.0775 0.9971 1.0672 1.0158 1.1522 1.0007 

帄均
點值

0.9523 1.0650 0.9920 1.0529 
1.0089 
(4) 

1.1500 1.0007 

分區

季別
台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局

100Q2
帄均
點值

0.9557 1.0705 0.9874 1.0535 0.9937 1.1500 0.9998

101Q1
帄均
點值

0.9186 1.0284 0.9427 0.9933 
0.9488 
(4) 

1.1500 0.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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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第3季_點值預估

100年第3季全局結算帄均點值為：0.9841

就醫
分區

跨區就醫調整後
總額(百萬)

新增醫藥分業地
區(百萬)

預估點數(百萬) 預估點值

非浮動 浮動 浮動點值 帄均點值

台北 3,000 0 30 3,269 0.9086 0.9094

北區 1,373 0 10 1,385 0.9841 0.9842

中區 1,788 0 16 1,899 0.9332 0.9338

南區 1,223 0 12 1,229 0.9859 0.9860

高屏 1,412 0 10 1,442 0.9724 0.9726

東區 188 0 2 163 1.1389 1.1370

合計 8,983 0 79 9,386 0.9486 0.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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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供給與利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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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7-9月醫療服務供給＆利用概況

註1：人口數來源為101年9月戶政統計

註2：診所家數及醫師數成長率係與去年同期相較

註3：申報件數及醫療費用統計資料期間為101年7-9月

註4：申報件數及醫療費用點數成長率係與去年同期相較

項目 台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局

診所家數（101年9月） 2,428 745 1,281 769 980 121 6,324 

成長率 1.4% 1.8% 1.3% 1.6% 1.1% 1.7% 1.4%

醫師數（101年9月） 5,024 1,545 2,310 1,347 1,773 188 12,187 

成長率 3.0% 4.3% 1.3% 2.5% 3.0% 2.7% 2.7%

人口數（千） 7,545 3,526 4,496 3,397 3,735 563 23,262

人口數（成長率） 0.72% 0.80% 16.13% -21.04% -0.05% -0.65% 0.37%

每位醫師照護人口數 1,502 2,282 1,946 2,522 2,106 2,996 1,909 

每萬人口醫師數 6.66 4.38 5.14 3.96 4.75 3.34 5.24 

申報件數（千） 2,842 1,151 1,649 1,080 1,304 145 8,170

成長率 0.9% 0.6% 0.6% 1.3% 0.8% -1.0% 0.8%

申報醫療費用（百萬 ） 3,342 1,426 1,951 1,260 1,484 174 9,636

成長率 3.6% 3.6% 2.5% 3.0% 1.5% 5.6% 3.0%

帄均每件申報醫療費用點數 1,176 1,238 1,183 1,167 1,138 1,201 1,179 

成長率 2.7% 3.0% 1.9% 1.7% 0.7% 6.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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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7-9月申報醫療費用點數(1)
【案件分類+分區別】

單位：千點

案件分類
1.一般案件(簡表) 2.牙醫急診 3.牙醫門診手術 4.無牙醫鄉服務 5.牙周病統合照護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台北 16,258 -1.1% 1,192 -4.7% 7,589 -18.6% 4,100 4.8% 79,671 247.1%

北區 5,201 7.5% 75 42.7% 1,073 21.5% 2,866 23.5% 27,507 186.4%

中區 7,292 1.7% 1,350 -5.8% 8,273 10.3% 7,643 32.9% 36,033 67.6%

南區 1,932 8.9% 354 1.1% 5,665 -9.2% 4,104 -4.3% 23,608 71.1%

高屏 6,355 -6.5% 644 9.9% 7,225 -1.3% 13,577 62.0% 17,540 34.9%

東區 191 44.4% 58 -32.6% 1,854 2.2% 4,436 36.1% 1,491 11.8%

總計 37,230 0.2% 3,674 -2.3% 31,680 -4.3% 36,726 31.6% 185,850 126.1%

•註1：醫療費用點數為申請點數+部分負擔，且為核減前點數。

•註2：成長率係與去年同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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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7-9月申報醫療費用點數(2) 
【案件分類+分區別】

單位：千點

•註1：醫療費用點數為申請點數+部分負擔，且為核減前點數。

•註2：成長率係與去年同期比較。

案件分類
6.特殊醫療服務 7.其他專案 8.預防保健 9.交付機構 合計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值 成長率

台北 12,591 18.8% 3,165,460 1.8% 19,030 9.9% 35,802 1.0% 3,341,693 3.6%

北區 13,481 3.7% 1,351,707 2.2% 10,216 3.3% 13,775 5.0% 1,425,900 3.6%

中區 12,734 9.2% 1,845,787 1.6% 11,301 1.9% 20,549 0.0% 1,950,962 2.5%

南區 4,077 10.7% 1,197,682 2.3% 7,132 13.7% 15,454 -1.0% 1,260,010 3.0%

高屏 7,563 1.4% 1,409,655 0.9% 6,810 4.9% 14,261 -2.4% 1,483,630 1.5%

東區 1,640 12.3% 159,863 5.0% 1,129 8.9% 2,973 0.0% 173,635 5.6%

總計 52,086 8.8% 9,130,154 1.8% 55,619 6.8% 102,813 0.5% 9,635,83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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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7-9月醫療費用成長解構圖

病人數

病人數

病人數

病人數

病人數

病人數

病人數

每人就醫次數

每人就醫次數

每人就醫次數

每人就醫次數

每人就醫次數

每人就醫次數

每人就醫次數

每次就醫費用

每次就醫費用

每次就醫費用

每次就醫費用

每次就醫費用

每次就醫費用

每次就醫費用

-2.0% 0.0% 2.0% 4.0% 6.0% 8.0%

台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局

台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局

病人數 2.1% 1.9% 1.7% 1.6% 2.3% 0.2% 1.9%

每人就醫次數 -1.2% -1.2% -1.1% -0.3% -1.4% -1.2% -1.1%

每次就醫費用 2.7% 3.0% 1.9% 1.7% 0.7% 6.7% 2.2%

3.0%

5.6%

1.5%

3.0%

2.5%

3.6%

3.6%

醫療費
用成長

率



小結：醫療服務供給

全局 (101年9月)

診所數成長1.4%（達6,324家）

醫師數成長2.7%（達12,187人）

分區別 (101年9月)

各分區診所數皆為正成長。

各分區醫師數皆為正成長。

台北每萬人口醫師數最高，東區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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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成長：

 件數0.8%、醫療點數3%、帄均每件點數2.2%。成長主因在病人數及
每次就醫費用增加。

層級別：

– 在點數、帄均每件點數，醫院成長率皆較基層診所高。

分區別：

 件數以南區1.3%成長最多；費用點數以東區5.6%成長最多；單價成長以東
區6.7%最多。

案件分類 (醫療點數)

 牙周統合照護計畫成長最高；以層級別來看，基層診所的成長率與服務量
皆高於醫院層級；以分區別來看，台北服務量最多，成長率亦最高。

費用分類 (醫療點數)

 藥費、藥服費為負成長，診察、診療費為正成長，另101年7月起新
增特材費，但牙醫服務本項數值偏低。

 以分區別來看，藥費除南區為正成長外，其他各區皆為負成長。

小結：醫療服務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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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總額分配、計畫修正
（待公告後實施）



102年牙醫總額成長率項目表

項目 共識(101.9.14)

成長率 增加金額

一般服務
醫療服務成本及人口因素 0.381% 1.379億

協商因素成長率 0.600% 2.171億

品質保證保留款 0.300% 1.086億
口腔癌統合照護計畫 0.064% 0.23億
根部齲齒填補 0.276% 1.0億
違反特約管理辦法扣款 -0.040% -0.145億

一般服務成長率及增加金額 0.981% 3.55億(總額365.394億)

專款項目(維持) 增加金額

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 2.292億 0.0
牙醫特殊服務 4.23億 0.0
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 4.523億 0.68億
受刑人之醫療服務費用 1.013億 1.013億

專款項目金額合計 12.058億 1.693億

總成長率即增加金額(含一般+專款) 1.409% 377.452億

較100年度實際預算成長率 1.421%
14



102年度牙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
實施方案－修正重點

品保指標項目 監測值

1.65歲(含)以上老人恆牙牙冠2年內自家再補率 ≦7%

2.自家乳牙545天再補率 ≦10%

3.恆
牙根
管治
療

A.根管治療完成半年後保存率(不含92055C) ≧95%

B.根管治療未完成率(不含92016C、92018C) ≦30%

C.院所當年應執行至少2例根管難症特別處理且其中1例應含
橡皮障防濕裝置(90012C)

4.全
口牙
結石
清除

A.全口牙結石清除比率 ＞20%

B.施行全口牙結石清除，且併同牙周疾病控制基本處置
(91014C)的執行率

＞20%

C.同一病人往前追溯180天內重複執行全口牙結石醫令(含跨
院)件數比例

≦P80

5.該院所102年的月帄均初核核減率小於（等於）全國95百分位的核減率 ≦95(分層級)

6. 102年度口腔癌篩檢上傳至國民健康局口腔癌篩檢資料庫筆數 ≧10筆

7.兒童牙齒塗氟保健服務(81)執行件數 ≧12件
15



新增支付標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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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增支付標準項目
調增
項數

每項調增點數
合計調增點
數(億)

備註

符合感染管制之診察費項目 4 10 2.15億 材料成本提高，提
升感控品質

備註欄規定內含麻醉費項目 47 10 0.76億 材料成本提高

其他項目【根管醫令(90開頭) 7項、
手術醫令(92開頭)10項】

17 281~2058 1.82億 材料成本提高，提
升難症處理品質

合 計 4.73億

口腔癌統合照護
計畫新支付代碼-
預算2,300萬

定期性口腔癌與顏前病變追蹤治療 600 將以P碼編列，基層
診所可申報(C碼)非定期性口腔癌與顏前病變追蹤治療 400

920**B氟托(單顎) 1500 列入支付標準表中

經費來源：係以品保款回歸額度99年2.597億、100年0.879億及102年醫療服務成
本指數改變率0.347%(1.256億)，全部共4.73億元據以調增支付標準



項目 修正內容

執行目標 服務總天數5,100天→5,600天、總服務人次45,000人
次→49,000人次

未達規定工作天數，比例核
減費用計算方式

…依實際診察時數與原訂開診時數之比例核減費用…。

巡迴服務規定
(執業與巡迴服務同步修正)

若為離島院所至同一縣市離島地區執行巡迴服務，其
船程及車程合計20分鐘內者，其論次費用以三級計算

檢附照片規定
(執業與巡迴服務同步修正)

每一診次執行彩色照片(可彩色列印)三張（附日期＜
不可手寫＞）

執業醫師之門診與巡迴服務
論量達成比例

102年度牙醫師至醫療資源
不足地區執業服務計畫-修正重點

17
備註：牙醫執業院所8家



項目 修正內容

預算來源 核實申報(加成前點數)費用，由牙醫總額一般服務
部門預算項下移撥1.71.9億元，預算按季均分…

施行範圍 新增高樹鄉廣鄉村、內埔鄉黎明村、恆春鎮萬里桐
地區、恆春鎮墾丁地區

申請資格 3年修正為2年內未曾違反特管法38~40條(停止特
約，102年修正條次)

醫療費用申報及支付 核實申報部分：醫療費用需帶回執業登記院所申
報…

102年度牙醫師至牙醫醫療資源
不足地區巡迴服務計畫-修正重點

18

註： 102年專款預算2.292億元。 100年預算執行率81%、101年1~2季49.8%。
• 參與巡迴醫療家數72家



項目 修正內容

執行目標 66,000人次72,600人次

施行範圍 增加「到點牙醫醫療服務」，及修正【至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不含未獲主管機關許可立案為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之安養中心)】

服務限制 每診次申報點數以不超過3萬點(含論次費用)為限
原則，若遇特殊情形超過3萬點以上者，需於該次
申報時說明特殊異常之情形。

醫療費用申報及支付 核實申報部分：醫療費用需帶回執業登記院所申
報…

102年度牙醫特殊醫療服務
試辦計畫-修正重點

19

•註： 102年專款預4.23億元。參與特殊醫療服務家數5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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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修正內容

執行目標 56,800人次66,800人次(以P4002C施行件數認定)

預算分配 P4001~2C專款支應3.843億4.523億元，P4003C 
102年度一般預算移撥1.44億1.64億元，可季流
用、浮動點值。如有結餘，回歸一般服務總額。

P4002C、P4003C
醫令備註

依病情需要施行X光檢查，得另外申報費用(限申報
34001C及34002C）。

備註：常有民眾反映依網站院所查詢服務院所名單，查詢後卻表明資源不足
無法提供，請牙全會於本年底前調查，如有不願或不可提供該項服
務之院所醫師予以退場。

102年度牙周病統合照護計畫-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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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啟動頻率 管理類別 追扣點數

180天內跨院所申報全口牙結石清除費用誤
報收回-10001-10012 每年 檔案分析 250,200

牙體復形保固期內跨院所重複申報誤報收回
-10003~10012 每年 檔案分析 794,685

齒齦下刮除術（91006C~8C）費用誤報收回-
9901-10010 1-2年 檔案分析 227,600

同日同醫師看診重複申報診察費誤報收回-
9904-10012 1-2年 檔案分析 117,426

牙醫師及所屬藥師住院期間申報分析-904-
10012 1-2年 檔案分析 26,490

資深醫師申報分析-101Q1 每年 檔案分析 監測管理

101年度牙醫專案執行情形(一)



項 目 啟動頻率 管理類別 追扣點數

口內切開排膿（92003C）申報錯誤輔導專
案-9901-10102

審查發現 輔導 140餘萬

IC卡異常監控及輔導-10103 季、半年 輔導為原則 197餘萬

以醫科醫令申報牙科費用審查專案-
9908~10105

審查發現 專案審查 23.7餘萬

牙醫高單價醫令審查專案-9908~10105 審查發現 專案審查 78餘萬點

牙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執業點實
地考評

每年 考核牙醫執業院所一般醫療
與感控SOP執行情形

牙醫門診加強感染控制實施方案實地訪評
及不合格院所複查作業

每年 實地考評牙醫院所感控SOP執
行情形

牙醫特殊醫療服務試辦計畫實地考評 不定期 實地考核醫療團至養護機構
醫療環境與感控SOP執行情形

101年度牙醫專案執行情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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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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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牙齒塗氟保健社區巡迴服務

依據：101.7.18署授國字第1011400496號公告
如申請辦理兒童牙齒塗氟保健社區巡迴服務，應先報經當地衛
生局同意後辦理，服務時需使用氟漆（fluoride varnish）。

執行社區巡迴服務時，應由家長或主要照顧者簽具同意書後提
供，並依醫療法第六十七條規定登載服務資料於病歷。

提醒：

1.除報經當地衛生局同意外，請再填寫三聯單向各業務組醫管
科報備核可，否則塗氟服務費不予給付(依據特管法23條)

2.社區巡迴服務時，兒童未帶健保卡或無家長同意書，請勿提
供塗氟服務，健保卡不可帶回診所刷卡



醫科醫令71001B vs牙科醫令92020B
申報差異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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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洽詢專家表示前述2項診療項目係以疾病部位與大小來判斷，
其說明如下：

一、71001B(口腔或口咽腫瘤切除術)：腫瘤發生部位係為口腔之
硬顎後包括軟顎、深部咽峽部、側咽等處，進行病變
組織切除而申報，其風險性較高，多數需使用全身麻
醉。

二、92020B (口內軟組織腫瘤切除) ：疾病發生部位係為口腔之
硬顎前包括舌尖、臉頰等處，進行口內軟組織腫瘤切
除而申報。

三、上述經專家表示，支付標準編號71001B多由醫院之耳鼻喉科
或口腔外科醫師執行，非於一般牙科門診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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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轉(代)檢作業及申報規定

委託檢驗(查)應交由本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不得
交付非特約醫事服務機構。
申報規定如下:

(一)特約醫院及診所委託特約醫院或診所轉(代)檢，其費

用由原開立處方之特約醫院或診所申報。

(二)特約醫院委託醫事檢驗所(放射所)轉(代)檢，其費用

則由原開立處方之特約醫院申報。

(三)特約診所委託轉(代)檢予特約醫事檢驗所(放射所) ，

其費用則由之特約醫事檢驗所(放射所)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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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上傳資料之可用性，請加強輔導特約院所「IC卡上傳及
登錄作業」。

 101年9月（費用）上傳監測不符標準71家：醫院1家、西診19家
、牙診4家、中診4家、藥局43家。

 配合IC卡登錄監測，軟體須改版至3.0版以上，方能檢測醫令是否
登錄於IC卡（處方簽章），無處方簽章者會出現A79錯誤報表。

註：處方簽章（A79）錯誤率：計算方式為(未登錄醫令數(AA)+醫令簽章錯誤醫令數
(16))/上傳醫令總筆數

 A79錯誤率10%以上之院所家數：醫院15、西診371、牙診29、中
診7、藥局50家、居護8、社區復健機構6家。發函輔導。輔導期
結束後依特管法辦理。

IC卡上傳及監測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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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對象及期限：服役期間持有役男身分證者，由役政署
印發，分為「替代役役男」及「研發替代役役男」二種，
前者以註記之限用日期為準、後者以註記之醫療費用補助
期限為準。

• 實施起日:102年1月1日起

• 補助方式：就醫持證免收部分負擔，役政署編列預算補助

• 醫療費用申報：免部分負擔代號「906」

• 其他事項：

(1) 住院日在有效期限內，而出院逾有效期限者，仍屬
本案補助範圍。

(2) 掛號費依各特約醫事機構規定，逕向役男收取。

補助替代役役男全民健康保險
自行部分負擔醫療費用作業須知



 行政院衛生署101年11月6日衛署健保字第1012660268號令修
正發布

 依據：二代健保法第40條規定

 實施日期：102年1月1日(第6條、第7條、第10條、第24條自
發布日施行)

 內容重點如下：

第7條：慢性病人得委請他人代領藥之特殊情況

第24條：放寛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規範

29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6-1)



第7條：慢性病人得委請他人代領藥之特殊情況

修訂內容:

須長期服藥之慢性病人，有下列特殊情況之一而無法親自就醫

者，以繼續領取相同方劑為限，得委請他人向醫師陳述病情，

醫師依其專業知識之判斷，確信可以掌握病情，再開給相同方

劑：

行動不便，經醫師認定經或經受託人提供切結文件。

已出海，為遠洋漁業作業或在國際航線航行之船舶上服務

，由受託人提供切結文件。

其他經保險人認定之特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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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6-2)



第24條：放寛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規範

修訂內容:

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者，須俟上次給藥期間屆滿前十

日內，始得憑原處方箋再次調劑

保險對象如預定出國、返回離島地區或為遠洋漁船船員出

海作業或國際航線船舶船員出海服務或罕見疾病病人，得

於領藥時出具切結文件，一次領取該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

總給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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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6-3)



本辦法第7條及第24條有關切結文件，格式不拘，由病人自行
以書面方式切結並簽名或蓋章，留存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病歷、
藥歷檔備查。切結文件內容除應載明病患姓名與病患之身分關
係及聯絡電話外，應就其事由別至少分別註明下列內容：

須長期服藥之慢性病人無法親自就醫之特殊情況:

行動不便：行動不便之原因或傷病情形。

已出海作業之遠洋漁船、國際航線航船舶船員：服務船

公司(船名)、出海日期、預訂返國日期(出海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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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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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者，一次領取該慢性病連續處方
箋之總給藥量(當次全部給藥量以三個月為限) :

預定出國：出國目的地、預定出國、返國日期(預定出國
2個月)

返回離島地區：返回離島之地區別與通訊地址

已出海作業之遠洋漁船、國際航線船舶船員：同前項內
容。

罕見疾病病人：罕見疾病名稱；特約院所亦得逕依其健
保卡重大傷病身分註記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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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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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醫療辦法之修正內容尚包括民眾就醫未

帶健保卡的補卡期限「由就醫之日起7日內延長

為10日內(不含例假日)」；增列居家照護、肺復

原治療為同一療程項目；增列異位性皮膚炎及神

經性耳鳴為慢性病範圍等規範。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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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元旦、農曆春節期間看診時段

為利民眾於元旦、農曆春節假期查詢各特約醫療

院所看診時段，請於VPN更新農曆春節期間看診時

段最新訊息。本局將公布於網頁供民眾查詢，以

保障農曆春節期間民眾就醫相關資訊之獲得。

請各牙醫師公會轉知會員定期維護VPN「看診資料

及掛號費維護專區」資料

(1)採憑證登入者，登入後請使用「服務項目:醫務行
政」之「看診資料及掛號費維護」功能。

(2)採一般登入者，請選取「服務類別:其他服務」、
「作業項目:醫務行政」登入後，使用「看診資料
及掛號費維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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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行政作業」看診資料及掛號費維護
(2-1)

為利民眾瞭解院所『掛號費』及『假日休診』訊息
，請於VPN登錄最新資訊，俾提供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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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點選及輸入
方式，若有特
殊之處於備註
欄自行輸入相
關之內容再點
選「儲存」。

「醫務行政作業」看診資料及掛號費維護
(2-2)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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